关于组织申报2012年度专著与研究生教材出版基金项目的通知 

 

各学院(部门)：
为促进我校学科学术研究水平的提升，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，依据《浙江工业大学专著与研究生教材出版基金管理办法》（浙工大发[2009]14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决定组织二0一二年度专著与研究生教材出版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1.符合基本条件的申请者将填写好的《浙江工业大学专著与研究生教材出版基金申请书》（《申请书》可从研究生院网站下载），一式20份，书稿一式3份（须装订）、出版合同或意向书的复印件交所在学院（部门）。

2.学院(部门)将所有申报材料于2012年10月31日之前统一报研究生院。

3.根据《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出版字数不得少于20万字，书稿已基本完成，原则上要求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。

4.对于两次申报而未能立项的同一部专著、研究生教材，不再接受继续申报；虽已获《浙江工业大学专著与研究生教材出版基金》资助项目，但尚没完成者，也不符合申报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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